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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投資JOURNEY ENERGY INC .的

交易交割

茲提述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八日有關收購

Journey Energy Inc. 37.5%權益的須予披露的交易之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

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匯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全部條件均已滿足，交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完成。

交割後，目標公司將作為本公司的一家聯營公司以權益法入帳。根據包括市場情

況在內的多種因素，本公司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考慮收購目標公司的更多權益。

承董事會命

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張瑞霖先生

主席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 ( 1 )執行董事張瑞霖先生、趙江巍先生、 Andrew

Sherwood Harper先生及田洪濤先生； (2)非執行董事謝娜女士；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

事梅建平先生、 Jeffrey W . Miller先生及郭燕軍先生。


